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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8 年 2 月 4 日第三次會議所要求提供的資料 
 
引言 
 

本文應委員於 2008年 2月 4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提
供資料。 
 
申請加入功能界別的團體 
 
2. 自《2003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訂立以來，有 75個
團體就加入個別功能界別提出申請。基於以下考慮，該 75個申
請並不符合本草案詳題的範圍： 
 

(a) 它們的申請與更新團體名稱無關，因此不符合詳題(a)
段； 

(b) 它們的申請與刪除選民無關，因此不符合詳題(b)段； 
(c) 它們的申請不涉及因會員結構改變而須修訂法例以維
持選民組成，因此與詳題(c)段的修訂性質不同； 

(d) 由於它們並非申請代替已結業或解散的團體選民或表
列機構，因此其申請性質與詳題(d)及(e)段修訂的性質
不同。 

 
3. 正如我們較早時解釋，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現時功
能界別的數目和組成應維持不變。因此，我們並未有接納這些

團體提出的申請。當研究 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法時，在較後一
個階段，我們會在過程中考慮該 75個團體的意見與及其他團體
或人士所表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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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選民資料 
 
4. 為確保選民登記冊能反映功能界別選民的最新資料，

選舉事務處會從多個途徑更新選民登記資料。選舉事務處會向

其會員為選民的表列機構要求提供最新的會員資料（發出的信

件樣本見附件 A）。收到資料後，就新加入表列機構的團體，選
舉事務處會發信邀請它們登記為選民；如發現有團體選民不再

是該表列機構的會員，選舉事務處會根據法定程序將它們從選

民登記冊剔除1。此外，選舉事務處亦會發信請已登記的團體選

民更新其登記資料（發出的信件樣本載於附件 B）。除此以外，
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亦向我們提供其相關界別內有助更新選

民的資料，包括選民的名稱修訂、業務轉變，或在法定註冊和

發牌制度下獲註冊或發牌團體的變動等。 
 
5. 接獲上述的更新資料後，選舉事務處會視乎情況進行

相應的處理，例如核實資料後更新選民的資料，容許表列機構

的合資格新會員登記為選民、剔除不再合資格登記為選民的機

構等。 
 
香港體育學院 
 
6. 就委員問及有關香港體育學院（體院）的事宜，體院

曾於 2006年 6月 21日通過電郵聯絡本局，表示香港康體發展
局(康體局)解散以後，體院便於 2004 年 10 月 1 日成立，以培
                                         
1 如發現有團體選民不再是該表列機構的會員，選舉事務處會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
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第 22條（第 541B 章）向有
關的團體選民作出書面查訊。如它們未能提交保留其選民資格的理據，選舉事務處會將這些團體選

民列入遭剔除者名單內。在遭剔除者名單公布後，如它們沒有作出申索或申索不獲接納，它們將不

獲納入正式選民登記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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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香港精英運動員。由於前康體局是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體院希望可以重新登記，以加入這個

功能界別。本局於 2006年 8月 1日回覆，解釋就 2008年立法
會選舉，現時的選民範圍應維持不變。我們亦表示已閱悉體院

的要求，並會於未來修訂《立法會條例》時，考慮有關申請。 
 
香港煙草業聯會有限公司 
 
7. 就委員問及有關香港煙草業聯會有限公司的事宜，該

會曾於 2006年 5月 19日及 2006年 8月 21日致函本局，表示
自香港煙草業協會於 2006年從《立法會條例》附表 1C刪除後，
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中便沒有任何團體代表煙草業。香港煙

草業聯會有限公司於 2005年 4月 18日成立的目的，便是代替
香港煙草業協會作為業界的代表。該會表示，作為香港煙草業

協會的繼承機構，其宗旨、組織架構及成員與香港煙草業協會

十分相似。該會亦表示，自其在 2005年 4月成立後，該會在有
關煙草業的立法事宜上，代表煙草業向立法會及政府表達意

見。由於香港煙草業協會的前會員，可登記為批發及零售界功

能界別的選民，而根據該會的理解，這些前會員大部份不能通

過加入其他團體繼續成為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因此

該會要求政府修訂《立法會條例》，將該會納入批發及零售界功

能界別，讓有關會員繼續享有投票的權利。本局曾於 2006年 8
月 1日及 9月 7日回覆，解釋就 2008年立法會選舉，現時的選
民範圍應維持不變。但我們會於進行有關檢討時，考慮該會的

要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8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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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選  舉  事  務  處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香港灣仔愛群道 32 號 
愛群商業大廈 10樓 

  
      10/F Guardian House  

      32 Oi Kwan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本函檔號 Our Ref:  圖文傳真 Fax: 2891 1670 

網    址 Web Site: www.reo.gov.hk/ 電    話 Tel.:  

 

 
 
先生／女士：  
 

*                功能界別選民及／或  
______________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及／或《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功能界別名稱）功能界別及／或（界別分組名稱）界別
分組由*有權在貴會大會上表決的團體成員或會員／根據《          註
冊條例》（第      章）註冊的      組成。  
 
 為使本處能夠確認有資格登記在上述 *功能界別及／或界別分組
的團體，煩請貴會就上述團體提供以下資料：  
 
（一）  中文及英文的名稱；  
（二）  商業登記號碼（如有的話）；  
（三）  業務地址；  
（四）  電郵地址（如有的話）；  
（五）  負責人姓名、職位及電話號碼；   
（六）  傳真號碼（如有的話）；  
（七）  會員編號或登記／註冊號碼（如有的話）；  

*（八）  會員類別／會員職級（如有的話）；及  
*（九）  成為貴會成員或會員的日期，  

 
並填妥夾附的回條（附件一），於 200 年  月   日或之前回覆本處。為方
便處理有關資料，請你盡量提供以 dBASE 資料庫格式  (.dbf) 儲存的資料
給本處。如日後貴會所提供的資料有任何更改，亦請你將有關資料定期通

知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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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若貴會較早前所提供的會員資料仍然正確無誤，請你在

回條上的第一部分的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而無需將有關資料再提供給本

處。如貴會未能向本處提供或只能提供部分上述的資料，亦請你在回條上

第一部分的有關空格內加上 號。另外，煩請你核實本函上所列有關貴會

的資料，如有任何更改，請於回條上的第二部分填寫需要更改的資料。如

貴會的名稱需作更改，請你提供有關更改名稱的證明文件，例如：公司更

改名稱證書。  
  
 現行的法例已賦予本處權力，要求有關團體提供資料，以擬備選

民及投票人登記冊。  
 
 *此外，亦請貴會留意，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及／或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的規定，在*1997 年 10 月 3 日／2003
年 8 月 1 日後，貴會的章程如有修訂或被替代及有關修訂或替代是與以下
事宜有關，有關的修訂或替代必須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書面批准：  
 
（一）  貴會的宗旨；  
（二）  取得貴會的成員或會員身分的準則及條件；或  
（三）  貴會的成員或會員在貴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資格。  

 
 本處曾收到一些市民的要求，要求本處提供列於《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 及／或《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 )上的團體／機構的聯絡
／通訊資料。為方便市民及讓本處日後能更有效率地處理類似要求，本處

現尋求你同意自願提供聯絡／通訊資料，以供市民作選民登記及選舉有關

的用途。就以上所述，煩請你填妥及交回夾附的回條（附件二），並提供

貴會願意公開予市民的適當資料。如你過去曾交回該回條，煩請你再填妥

及交回夾附的回條，以便本處更新貴會的記錄。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與本人或           與         
聯絡。  
 
 

選舉登記主任  
(        代行) 

200 年  月  日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作出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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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Annex I

回條 REPLY SLIP 
致： 
To: 
選舉登記主任  （經辦人：功能界別組第   分組） 
Electoral Registration Officer  (Attn.:  FC Processing Team      ) 

傳真號碼： 
Fax No.: 

2891  1670 

  

第一部分  
Part 1 

會員資料  
Membership Information 

 

  本會於 __年 __月 __日所提供的資料至今仍屬正確無誤。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provided on  (DATE) is still valid. 
 

 本會較早前提供的資料已有改變，現隨函附上有關資料。  
There are some changes i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earlier.  Details are attached herewith. 
 

本會未能提供以下資料／只能提供部分以下資料：  
We cannot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can only provide part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未能 
提供 

cannot 
provide 

只能 
部分提供 
can partly 
provide  

  未能 
提供 

cannot 
provide

只能 
部分提供

can partly 
provide 

 

(a)   中文及英文名稱  
nam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e)   負責人姓名、職位及電話號碼  
name, position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responsible person  

(b)   商業登記號碼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 

(f)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c)   業務地址  
business address 

(g)   會員編號或登記／註冊號碼  
membership/registration number 

(d)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h)   會員類別／會員職級  
membership class/membership rank 

    (i)   成為本會成員或會員日期   
date of admission as a member of my body 

 
 

  

第二部分  
Part 2 

更改資料  
Change of Particulars 

 

  貴處來函上所列本會的資料是正確。  
 The particulars of my body shown on your letter are correct. 
 

 貴處來函上所列本會的資料是不正確，請更改本會的資料如下：  
The particulars of my body shown on your letter are incorrect.  Please amend the particulars of my body as follows: 

 (i) 中文名稱：  
Name in Chinese: 

 

        

 (ii) 英文名稱：  
Name in English: 

 

        

 (iii) 業務地址：  
Business address: 

 

    
 

    

負責人簽名：  
Signature of Responsible Person: 

   
 

      

負責人姓名：  
Name of Responsible Person: 

 團體印鑑：  
Stamp of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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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Day-time Contact Tel. No.: 

 團體名稱：

Name of Body:
 

      

傳真號碼： 
Fax No.: 

 日期：

Date: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註：請將此回條連同有關資料及證明文件副本（如適用）於 2 0 0 8 年   月   日或之前送回本處。  
Note:  Please return this reply slip together with th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ry proof (if any) to this office on or before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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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Slip 回條  
 

致：選舉登記主任（經辦人：功能界別組第  分組）  
To: Electoral Registration Officer (Attn:  Team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Section) 
 
傳真號碼：  
Fax No:  2891 1670 

提供聯絡／通訊資料  
Provision of Contact Information 

 
我們同意貴處提供及公開以下有關本團體的聯絡／通訊資料予市民，以作選民登記及選
舉有關的用途： 
We hereby give our consent for you to provide and disclose the following contact information 
in respect of our organization to the public for voter registration and election-related purposes: 
  
(a)  聯絡人姓名  

Name of Contact Person:   
 
(b)  聯絡人在團體內的職位  

Position of Contact Person in the Organization:   
 
(c)  團體地址  

Address of Organization:   
 

  
 
(d) 電話號碼  (e) 傳真號碼  

Telephone No:     Fax No:   
 
(f) 電郵地址  (g) 網址  

E-mail Address:     Official Website:   
 

(h)  其他（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我們不同意提供及公開有關本團體的聯絡／通訊資料予市民。  
We do not consent to provide and disclose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in respect of our 
organization to the public. 

    
簽名

Signature :

 

負責人姓名
Name of Responsible Officer :

 

在團體內的職位
Position in Organization :

 

聯絡電話號碼
Contact Telephone No. :

 

團體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

 

日期
Date :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  

Please tick  in the appropriat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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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女士： 

在現有的正式選民及／或投票人登記冊中，貴團體已登記為功能界別的團體選民及／或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有關登記資料如本通知書背頁所示。  
  

選舉登記主任

功能界別團體選民及／或

Dear Sir/Madam, 

Registration Particulars of

In the existing final register(s) of electors and/or voters, your body has been registered as a 
corporate elector in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d/or a corporate voter in an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The registration particulars of your body are shown overleaf.  

Electoral Registration Officer

A corporate elector/voter may replace/substitute its appointed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as and 
when necessary.  To apply for replacement/substitution of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please complete 
form REO-42R and send it to reach this Office not later than 14 days before the polling date for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or subsector concerned.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enclosed guidance notes 
on Appointment of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a Corporate Elector in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Corporate Voter in an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a Corporate Elector in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d/or 
a Corporate Voter in an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選  舉  事  務  處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香港灣仔愛群道 32 號  
愛群商業大廈10樓  

10/F Guardian House  
32 Oi Kwan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本函檔號  

網址  
圖文傳真 

電話 

Our Ref.:  Fax:   2891 1670  
Tel.:   2891 1001  Web Site: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團體投票人的登記資料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處熱線2891 1001。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call our hotline at 2891 1001.  

如貴團體的業務地址已更改或其他在通知書背頁所載的登記資料需作任何修改，請盡早填妥

背頁的回條，以便通知本處作出更改。  
  

Please notify us by completing the reply slip overleaf without delay for amendment if 
your business address has changed or if other registration particulars shown overleaf require any 
amendments.  

如貴團體無需更改登記資料或更換／代替獲授權代表，請無需理會本通知書。 

Please disregard this notice if you have no amendment on registration particu lars or 
replacement/substitution of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http://www.reo.gov.hk 

團體選民／投票人在有需要時可更換／代替其獲授權代表。申請更換／代替獲授權代表須填

寫表格REO-42R，並且必須在有關功能界別或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日期至少14天前把表格送回本
處。詳情請參閱隨本通知書附上的功能界別團體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團體投票人委任獲授

權代表說明書。  



 

 10

 

Reference : 

Registration Particulars 

姓名 
Name 

: 

立法會功能界別 
Legislative Council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 

: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姓名 
Name 

: 

獲授權代表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獲授權代表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 

名稱 
Name 

: 

地址   
Address  

 
 

檔 號 回 條 

致 

請更改本團體的資料如下 

名稱    

地址 (中文或英文)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簽名 

傳真號碼 日期 

Reference :REPLY SLIP

To: Electoral Registration Officer 

Please amend the particulars of our body as follows : 

Name  

Address (Chinese or English) : 

Name of Responsible Person : Signature of Responsible Person :

Fax Number : Stamp of Body : Date : 

# 

#   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 例如 : 公司更改名稱證書 ) 

# 

    Please provide the relevant documentary proof (e.g. Certificate of Change of Name)

: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 

團體印鑑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 2891 1670[ ]選舉登記主任 

檔 號 

登記資料 


